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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

110 年度「文件排版、影印、膠裝委外服務」採購案(開口契約) 

需求說明書 

一、 採購目的：辦理 110 年度農民學院等農民訓練計畫，相關學員上課所需講義

製作。 

二、 採購標的規格、數量：  

(一)採購標的規格及數量：本案為開口契約，其採購數量為預估，預估需求

數量詳如標價清單，需依實際採購數量辦理結算。本案預估需求數量與

實際影印數量可能會有所差異，屆時廠商不得以數量差異為由，向本場

求償或要求延長履約期限。 

(二）本採購案適用「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

及服務辦法」規定，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參與本投標案，

符合該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者，得優先決標予該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。 

三、履約期限: 廠商應自決標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，完成履行採購標的之供

應，或至預算金額用罄止，兩者以先屆者為準。 

四、 交貨期限及地點： 

(一)由本場需求單位通知廠商取件(得以電子郵件取件)。廠商接獲通知次日起

應立即排版、印製、裝訂，至遲於上課前 1天前將製作完成之講義送達本

場需求單位指定地點交貨完成，逾期則依遲延履約條款計罰違約金。若履

約期限最後交貨日遇例假日得順延至次一上班日上午 9時前送達。  

(二)本場各班開課有明確主題(如百香果進階選修班、農產品加工進階選修

班)，封面美編請依該主題製作(可參考附件範本)。 

(三)廠商交貨時，需求單位須派人點收，若點收後經需求單位發現有印刷排版

錯誤或無法使用之不良情形，廠商需依需求單位規定期限，無條件換新改

正，逾期未予改正者，則依遲延履約罰則辦理。 

 

五、交貨驗收及付款方式：若當月廠商有交付講義，請於次(下)月 10 日前提供上

月排版影印膠裝案件訂單及簽收單請款核銷，經本場認可（同意）後，核實

結算並支付價金。 


